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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論題解答 

一、 

【擬答】 
 今年出了不少附款的題目，測驗題中有，申論題的第一題也有。 

 授益行政處分之負擔： 

甲以自用住宅設立益智類電子遊樂場，經主管機關依法給予許可，依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之規定，其性質乃為

行政處分；由於乃對當事人公法上請求事項所為之許可，因此其性質為授益處分。有爭議者，乃主管機關於相

關法律未明文授權之情形下，附記有營業時間之限制，其目的乃為保障該社區其他住戶之生活安寧之公益，故

要求當事人履行特定之負擔行為。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93 條一項之規定，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有裁量權時，

得為附款。無裁量權者，以法律有明文規定或為確保行政處分法定要件之履行而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者為限，

始得為之。而關於是否許可該營業申請，縱相關法律本身並無具體規定，但由於是否為許可之處分，主管機關

仍得考量主、客觀具體情況加以裁量，故自該負擔之附加而言，乃屬有裁量權之情形，故其得為一定之附款。

而負擔行為之附加，本質上即屬於獨立之處分，乃限制當事人營業時間之行政處分，而本質上乃為授益行政處

分之附款。 

 當事人之救濟方式： 

如當事人認為該授益處分本質上並無違法，但該附款之負擔處分屬於違法者，則應依據訴願法第 4 條第 5 款之

規定，向中央主管部、會、行、處、局、署提起訴願；而如對於訴願決定不服者，即應依據行政訴訟法第 4 條

之之規定，提起撤銷該負擔處分之訴，以救濟自己之權利。 

二、 

【擬答】 
 本題為裁罰性行政處分與行政罰之交錯。其實難度不高，只要確定處分機關有無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以及為裁

罰性處分前使當事人陳述意見之原則，即可輕鬆解題。 

 行政罰之基礎性質： 

依據裁罰性行政處分之性質，同一行為如僅違反單一之公法上秩序義務時，則不應產生重複之處罰效果，此即

一事不二罰之基礎原則。依據行政罰法第 25 條之規定：「數行為違反同一或不同行政法上義務之規定者，分別

處罰之。」而本題之情形，A 動物醫院之違法行為，並非僅為一行為，而有未得許可進行麻醉手術、未依法按

次填具麻醉藥品處方箋以及動物病歷未依法保存三個違反行政義務之行為；因此屬於數行為違反不同行政法上

義務之規定者，故主管機關依法分別加以處罰，乃屬正當；但如就單一行為（如未依規定保存病例）而為重複

之處罰，即有一事二罰之嫌疑，故主管機關應就受處分人之違法行為，分別加以處罰。 

 陳述意見機會之給予： 

依據行政罰法第 42 條之規定：行政機關於裁處前，應給予受處罰者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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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九條規定，通知受處罰者陳述意見。 

 已依職權或依第四十三條規定，舉行聽證。 

 大量作成同種類之裁處。 

 情況急迫，如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顯然違背公益。 

 受法定期間之限制，如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顯然不能遵行。  

 裁處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  

 法律有特別規定。 

 故原則上應依據本條之規定，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然如裁處所依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者，即

可例外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而逕為處罰。 


